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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桃園市政府(以下簡稱本府)為推廣桃園市(以下簡稱本市)體育活動

之發展，並表揚本市推行體育有功人員及團體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推行體育有功人員及團體，得由本府教育局、本市各級學校、本市

體育會及各單項委員會或本市各區公所推薦之。 

三、最近三年內未獲市級以上表揚，且具有下列事蹟者，得推薦表揚： 

(一)推行體育，績效卓著。 

(二)從事體育教學、教練、裁判、行政或學術研究，績效卓著。 

(三)熱心捐資推動體育，績效卓著。 

四、各機關團體及人員如符合前點標準者，應填列桃園市推行體育有功

人員及團體推薦表(如附表一)，並列舉事實及檢附相關證明文件，

送本府體育局(以下簡稱體育局)審核。 
五、評選方式如下： 

(一)初審：由體育局就推薦機關團體所送資料進行初核，並選出符

合資格條件者，進行複審。 

(二)複審：由體育局邀請專家學者及本市體育會代表組成五人以上

評選小組進行審查，並依評選結果簽核表揚。 

六、各表揚項目之數量，由評選小組依當年度報名或推薦人數及項目加

以審核、確立；如該獎項無符合資格人員，得以從缺。 

七、表揚人數共計遴選三十人，其中教育局及本市各級學校推薦佔十人；

本市體育會及各單項委員會推薦佔十五人；本市各區公所推薦佔五

人。 

八、經評選核定為推行體育有功人員者，由體育局通知於本市全市運動

會或國民體育日活動辦理表揚。如經評選未獲表揚者，得由原推薦

機關團體逕予表揚。 

九、本要點之推薦標準及作業程序(如附表二)。 



(附表一) 
桃園市推行體育有功人員及團體推薦表 

年   月   日 

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編號由評選委員會排序） 

 

被推薦人及 

團體姓名 
服務單位 職稱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

通訊地址： 

電話： 

（推薦請以打Ｖ表示事蹟表揚項目） 

一  市轄各級學校推行體育具有成效，經評審為成績優良者。 

二  
市轄各級學校教師從事體育教學及教材教法改進研究成績卓著，並經

發表或有專門著作者。 

三  從事體育學術研究成績卓著，並有專門著作者。 

四  從事運動教練工作成績卓著，對提高運動水準有顯著貢獻者。 

五  從事運動裁判工作認真負責，對提高運動水準有顯著貢獻者。 

六  熱心捐助推動體育，對提升全民體育確有績效者。 

七  各級體育團體推行全民體育確有績效者。 

八  領導民眾推展全民體育活動成績卓著者。 

九  其他對推行全民體育提昇運動風氣確有顯著貢獻者。 

具體事蹟說明（內容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證明文件 

被推薦人照

片（請貼二吋

照片一張） 

 

 

推薦機關團體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（簽名） 



(附表二) 
推薦標準及作業程序表 

 
編

號 
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蹟 推薦機關團體 

評選單

位 

表

揚 

1 
市轄各級學校推行體育具有成效，經評審

為成績優良者。 

教育局 

由 

本 

府 

組 

成 

評 

選 

委 

員 

會 

評 

選 

市 

表 

揚 

2 

市轄各級學校教師從事體育教學及教材

教法改進研究成績卓著，並經發表或有專

門著作者。 

各學校 

3 
從事體育學術研究成績卓著，並有專門著

作者。 

各推薦機關團體 

4 
從事運動教練工作成績卓著，對提高運動

水準有顯著貢獻者。 

各學校 

各單項委員會 

5 
從事運動裁判工作認真負責，對提高運動

水準有顯著貢獻者。 

各區公所 

各單項委員會 

6 
熱心捐助推動體育，對提升全民體育確有

績效者。 

各推薦機關團體 

7 各級體育團體推行全民體育確有績效者。 
體育會 

各區公所 

8 領導民眾推展全民體育活動成績卓著者。 
體育會 

各區公所 

9 
其他對推行全民體育提昇運動風氣確有

顯著貢獻者。 

各推薦機關團體 

 


